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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由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石禮謙主持的立法
會修訂《逃犯條例》法

案委員會將於明日召開。反對派近日
提出種種言論抹黑修例，恐嚇市民，
甚至指「人人都會捲入修例漩渦」，
煽動民意極力阻撓正常審議。事實
上，特區政府提出今次修例只涉及37
項嚴重罪行，不存在也不會移交政治
罪行，循規蹈矩的市民百姓，不可能
因修例而被移交。為維護法律公義，
完善香港法治，廣大市民不僅毋須懼
怕修例，更須彰顯民意，支持修例在
立法會早日審議通過，防範反對派將
法律問題政治化，警惕各種只為拖死
修例的奇談怪論。
事實勝於雄辯。根據特區政府提出的

《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條例》修訂草案，只要看清三點重要
事實，即可揭穿反對派對市民的恐嚇都
是子虛烏有，並不足信。

第一，今次修例只納入原有46項罪
行中的37項罪行類別，即只涉及謀殺
或誤殺、惡意傷人、綁架、刑事恐
嚇、盜竊，以及與偽製有關的嚴重罪
行，9項已被剔除的罪行主要涉及商業
的罪行類別，集中在與證券及期貨交
易有關的公司罪行；與知識產權、版
權、專利權和商標有關的罪行；與虛
假商品說明有關的罪行等等。這些修
訂，充分回應了社會關注，進一步釋
除了外界對「易墮法網」的疑慮。一
般市民只要循規蹈矩，不可能受影
響。
第二，今次修例不存在也不會移交

政治罪行。條款提及如果該罪行屬政
治性質，無論怎樣描述，都不會移
交；涉及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
見而被監控或懲罰的疑犯不會移交。
修例更明確訂明只有符合「雙重犯
罪」原則才可移交。故此，廣大市民
百姓的言論、出版、學術、新聞、宗
教以致政治等行為，都不涉修例涵蓋
的範圍。
第三，修例後，現有法例所有人權和

程序保障全部保留，這些保障均參考了
聯合國的引渡示範條約及符合海外司法
互助的通行做法。根據修例，涉案人士
的人權會受到保障，不存在不公平移交
的問題。
今次修例，廣大市民不僅毋須懼怕，

為維護法律公義，更須彰顯民意，支持
修例在立法會早日審議通過。

潘陳愛菁
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

執筆之時， 剛好是5
月8日， 「五八」事件
20 年祭。 互聯網上找朱

穎， 你會見到一張很可人的照片。 她
便是 20 年前在美國所謂「誤炸」中犧
牲的《光明日報》 駐南斯拉夫聯盟共
和國貝爾格勒的記者，她在 1999年 5
月8日（北京時間）在中國駐南斯拉夫
大使館遭美國B-2飛機轟炸，與丈夫
許杏虎一起遇難。 同時遇難的還有48
歲的新華社記者邵雲環。

事件過去了20 年，雖然或許是「誤
炸」， 但肯定是國恥。 有血性的中國
人都不應忘記， 並應對 3 位烈士永遠
表示崇高敬意。 當然在香港「黃絲」
極度仇視國家的情緒下， 「五八」事
件20周年， 他們當然無動於衷， 甚
至會「叫好」， 互聯網便流傳一幀極
像我母校的民主牆的照片， 對這件國
恥表示「叫好」。 在「黃絲」大力推
動下， 香港確實有些人對內地表示極
大抗拒， 甚至對烈士之死幸災樂禍。
然而他們可知道過去 100 年， 我們
中國人是走了多麼艱難跚蹣的路， 才
能走到今天的興旺發達？
100 年前的 1919 年，我們國家任人

欺凌。 五四運動發生後的 30 年，
1949 年中國人民在中共領導下成功建
立共和國，在多番艱難探索後，我們國
家終於找到一條富強的道路， 今天更
在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
穩步邁進。
今天我們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良多。國家也令
逾 14 億中國人溫飽之餘，還正全速奔
向「全面小康」。 筆者過去一直在內
地行走， 近兩年去過東北的丹東、北
面的內蒙古庫布其沙漠、西北的寧夏、
青海、新疆、以至西藏、東南的上海、
西南的重慶以及剛去過的貴州貴陽、烏
蒙草原、丹寨等， 都見到不少進步和
興旺。 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對這些
成就視而不見。

五四 100 年、建國 70 年、「五
八」事件20 年， 這些都是很值得我
們年輕人知道的重大事件， 希望政府
和香港各界攜手， 大力推動國民教
育， 由尊重國歌， 尊重國家， 尊重
自己中國人身份開始， 以公正眼光審
視歷史， 團結一致， 為民族偉大復
興，為中國人再不用被別國欺負， 略
盡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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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關逃犯移交的若干反建議的問題
5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舉行記者會，解答了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對《逃犯條例》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訂的反建議，認為皆不可行，並說明理由，這是好事。但

另一方面，對修訂本身的問題，政府並沒有舉行類似的記者會，由官員作出解釋和說明，讓

大家都知道政府為什麼這樣做，這是美中不足之處。如果兩者都兼顧到，才算是善治。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有關的反建議的確是不可行的，但
不等於將國際間的逃犯引渡的原則套
用在兩岸四地就是可行的。特別是現
在美國、歐盟等一些國家道聽途說，
提出質疑，尤其需要澄清。現在先說
反建議的不可行之處。

一、關於「港人港審」問題
陳弘毅教授提出「港人港審」的主張，想把港人

在香港以外的犯罪也管起來，曾鈺成前主席認為是
「絕世好橋」，恐屬誇張。大概四百年前，荷蘭的國
際法學家格勞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的國際法名著
中曾經提出過。格先生的主張是，每一個國家對於曾
在國外犯罪而現在該國領土內的人都有處罰或交給追
訴的國家的義務。請注意「在該國領土內」這幾個字
作為前提條件，如果該罪犯不在該國，該國如何去
審。如果犯罪地國也有管轄權，就會有管轄權衝突，
格先生還是不排除「交給追訴國」，不知「港人港
審」有什麼理由不交出來？

聯合國有一個國際法委員會為此工作了若干年，
來落實格先生「或引渡或起訴」的主張，但現在還未
能成為一個國際公約，也許未來是可能的。格先生四
百年前的主張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有益於人類文明，
但現在還做不到，可見有相當的難度。

鄭若驊司長在記者會上說明，普通法是以犯罪地
作為管轄原則的，當然也有例外。這個例外的

事項很多，筆者沒有進行統計，但有數十
項例外是有法可依的。楊岳橋議員找

到了一件事例，就說鄭司長搞
錯，似過於急躁。即使有

數百項例外，還是
不 能 推 翻

屬地管轄的原則。即使大陸法系，也是以屬地管轄為
主的。其中原因很多，多讀書，多從常理思考，就自
然明白。

二、關於溯及力的問題
香港法律沒有禁止管轄陳同佳案的條文，但也沒

有明確依據來行使管轄權，要結合其它因素來考慮。
如陳同佳在出發去台灣前在香港已有策劃殺人的故
意，則香港有管轄權，《人身傷害罪條例》有規定。
但陳同佳在香港審理的洗錢案中已招供一時起意，果
如此，就排除了謀殺，而是誤殺。這樣犯罪行為地管
轄權就很強，台灣要求香港移交，原因在此。如香港
要管轄，而修訂《刑事管轄權條例》的管轄範圍，就
有可能發生溯及力的問題，香港《逃犯條例》是允許
移交這種犯罪的，不必修訂，就不發生溯及力的問
題。但《逃犯條例》有不涉及犯罪本身的漏洞，需要
修訂，也就不發生溯及力的問題，但不修訂就無法引
渡或移交。
有現成的《逃犯條例》可以修訂，不去修訂，而

要修訂普通法的管轄原則，這是兒童病看老人科，讓
人不明就裡。引渡或移交逃犯本來就是滯後的，這與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禁止制定有溯及力
的刑法，這是風牛馬不相及。目前香港也沒有掌握陳
同佳在香港已有預謀殺人的故意，與台灣爭論管轄權
問題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為了讓死者安息、家人釋
懷，香港還是盡早修訂可以移交為好。

三、關於修訂要有落日條款
所謂落日條款，就是《逃犯條例》修訂後，香港

移交陳同佳完畢，就把修訂的條文作廢。如果有第二
個、第三個陳同佳案時，再提出。不知世界上有沒有
這樣要永遠保留有漏洞的條例的政府和議會，大概是
沒有的。世界上恐也沒有這樣的政府和議會，只讓補

正的規定曇花一現。香港的納稅人似

也不會讓政府和議會如此無聊，作重複性毫無意義的
工作。好比一個清道夫，以落日條款為圭臬，白天掃
垃圾，晚上把垃圾放回原位，第二個白天再掃、再
放，如此循環往復。香港不需要這種清道夫。

四、關於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問題
這指的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

條保障被告人訴訟去哪裡的規定。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39條的規定，該公約是適用於香港的。但香港根據
基本法第96條的規定，與20個國家簽訂的移交逃犯
協定，也不都是該公約的締約國。鄭若驊司長就說了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是，美國雖是締約國，但幾乎對
該公約的所有條款都作了保留，包括前面提到的第
14條。中國已經加入了該公約，但還未批准，是否
會有部分保留，目前並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地說，國家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實施
的，這也是該公約允許的。國家也希望兩岸四地也必
將會保障被告人的權利的。這只是時間問題。香港作
為被請求移交地區，可以關注請求移交地區的審理情
況。兩岸四地加強交流，相互了解，必有助益。

最後附帶要談到兩個問題，一是漏洞問題；二是
區際逃犯移交是否要遵守國際逃犯引渡的原則。不管
現行條例是否將對外和對內的安排融為一爐，對中央
政府轄下的地方地域的限制，都是抵觸基本法第95
條的。兩岸四地的逃犯移交按照國際模式，也不符合
基本法分為第95條和第96條的安排，美國州際
之間、歐盟國家之間和英聯邦國家之間也都
不完全按照國際模式，香港為何要按照
國際模式呢？如香港對台灣按照國
際模式來做，「台獨」分子不
說自己是國家才怪，香
港務必三思。

五四運動是「偉大愛國革命運
動」、「偉大社會革命運動」、「偉

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與中華民族復興的
偉大夢想緊密相連，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香港青年
對國家的熱愛、對民族振興的承擔，代代相傳，生生
不息，社會各界應積極主動幫助青年健康成長成才，
肩負起興邦建港的時代使命，為民族復興和「一國兩
制」在港行穩致遠貢獻力量。

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中國
青年，都需要認清時代賦予自己的責任和機遇。習主
席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熱愛偉大祖國。一個人不
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
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對每
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責，是心之所
繫、情之所歸。這是對當代青年的錚錚良言和深情期

許，更值得香港青年仔細品味，認真理解其中深意。
今天，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新時代中國青年，正

處於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既面臨着難得的建功
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
時代使命。正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本港舉行紀念五
四運動100周年講話座談會上表明，香港青年要「把
握好人生航向，接力開闢『一國兩制』新境界，要有
胸懷天下的大格局，在歷史潮流中樹立人生理想；要
有愛國愛港的大情懷，在同向同行中實現人生價值；
要有放眼時代的大視野，在把握機遇中書寫人生華
章；要有勇肩重任的大擔當，在創業創新中詮釋奮鬥
精神」。

香港與國家命運與共。但是，外部勢力始終不放
棄干擾香港發展、誤導香港青年，以達到遏止中華民
族復興的企圖。香港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就要弘揚愛

國的核心精神，更堅定愛國之心，自覺抵制一切危害
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
為。
習主席和中央重視、關心和支持香港青年發展，

為香港青年健康成長創造有利環境，國家持續推出
便利香港青年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政策。青年是國
家和香港的未來，關心和支持香港青年發展，社會
各界責無旁貸。新家園協會在這方面長期做了大量
工作，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大灣區青年家
園」，為有志在大灣區尋求發展機會的港澳青年提
供適切服務，便利他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時
代機遇。希望香港青年積極擁抱新時代、奮進新時
代，讓青春在為國家和香港的建設中煥發出更加絢
麗的光彩，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國家富
強的偉大榮光。

香港青年肩負興邦建港使命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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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的反對派政客無資格代表港人
劉韋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經歷
了一段輝煌的時期，直到現在，還有

很多地區的華人在看那個年代香港的功夫片。香港回
歸後，香港與內地電影業急劇交融，一部電影裡，導
演、編劇和演員常常來自兩岸四地。近幾年來，《湄
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主旋律影片在吸收香港電
影的成功商業電影類型元素之後，反而可以更好地講
述這個年代的中國故事。

拍國際大片重振輝煌
我國進入新時代，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

須搶佔國際話語權，而電影是最有效的載體之一。中
國電影「走出去」不單是「中國產品」走出去，更要
實現「中國文化」「中國精神」走出去，在這方面香

港和內地電影業界併船出海，大有可為。
香港電影界要抓住「五項措施」落地契機，正本清

源，拍出國際水準的大片，講好中國故事，拍好中國故
事。既符合內地人的口味，也符合香港人的口味，還符
合世界人民的口味，掌握跟外國的觀眾溝通的手段和認
知。事實上，香港電影本身也需要增添一些「後勁」，
必須溯源到更深更廣的中華文化中去。我國有很多優秀
的文化並沒有保護和好好挖掘，有些還被其他國家用來
製作文化作品，轉而變成別人的知識產權和文化IP(In-
tellectual Property)，這令人非常心痛。因此，筆者期
望更多香港及內地影視項目能合作攜手，製作更多具特
色、受歡迎、正能量的影視作品，共同邁向國際。

中央提出，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人文灣
區」，這可以理解為以文化人、以文興業、以文惠

民，打造更有人文情懷、更具文化底蘊的國際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最活躍
的地區之一，電影票房高、觀眾群體龐大，市場很有
前景。以筆者在大灣區經營的經驗來看，若大灣區允
許港澳企業享受內地企業同等政策，將帶起一大批有
創新能力的港企。但是，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還需徹
底打破「壁壘」，實現完全融合發展。比如，開設電
影院、院線投資、演員比例等，對境外資本的限制應
該進一步放寬。通過在大灣區的先行先試，為國家整
體開放提供方案和經驗。

「五項措施」五彩紛呈。香港電影界要把握住這歷史
機遇，且行且珍惜，加快融合、加快創新，重視人才、
重視精品，開拓海外市場，征服全球觀眾，未來可期！

（續昨日，全文完。）

釋放電影改革紅利承擔「雙重使命」（下）
李國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八婆」是一句極具侮辱性的粗話，是三教九流
市井之徒的口吻。有教養的人，是不會用這些言詞去
罵人，更難想像，這句話是出自一個尊貴議員的口，
而且是在莊嚴的議事堂上，對象是行政長官！反對派
政客，怎麼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政見不同很正常，政府所推出的法案，不一定全
部接受，立法會議員代表不同界別的利益，反映各種
意見，持反對意見者可以透過磋商協調向政府反映，
所以才有議員審議的制度。政府推出逃犯條例修改法
案的確引起爭議，但它應否實施，最合理的做法，就
是應按照制度去審議。但反對派議員一口咬定它是
「惡法」，勢要政府收回。政府按程序推上立法會，
他們就出盡法寶拖死法案，先是玩「拉布」，搞到法
案委員會的主席都選不出來；繼而鬧雙胞，自選一個

只有他們承認的「主席」；昨天在行政長官答問會
上，他們更不肯聽行政長官的回應，還主演了這一幕
令人不堪入目的鬧劇！
出口傷人的議員貴為一黨主席，其身份不僅代表

自己，也代表了政黨。其一舉一動，是關係到整個
政黨的，不能放縱個人的情緒發洩而喪失黨格。過
去這個黨的歷任主席，都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就算
對某些議題反對抗議，也會遵守規則，不會訴諸暴
力，以及粗鄙的謾罵。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大
會，雖是接受議員的質詢，但在議事堂上，是要有
基本的規則和禮貌的。議員在座位上不舉手請求發
言，而在自己座位上大聲講話，出言侮辱，已經很
不禮貌，怎可連市井之徒的粗鄙話語都講得出？這
位議員應該受到譴責，必須向行政長官、向全港市

民公開道歉！
立法會議員是公眾人物，向來受人敬重，其言行

舉止，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示範作用。可惜，近年
在議會上充斥着肢體衝突暴力文化，對社會造成潛
移默化的影響。民主最基本精神是要尊重制度，就
算制度內有掣肘而處於不利，也應運用才能與智慧
在制度內爭取有利條件來保障權益。粗暴橫蠻侮辱
異議者，甚至不惜摧毀制度，是違反民主、獨裁霸
道的行為。
慨嘆當今反對派政客的水準，真是低處未算低。

在莊嚴的議事堂上，不好好地議政，反而用粗鄙言詞
侮辱官員，還大大聲說自己代表香港人。試問：香港
人有那麼沒水準嗎？有那麼惡形惡相嗎？反對派政
客，你們代表不了香港人，不要侮辱香港人。


